附件1
粤电售电公司社会公开招聘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表
	序号
	岗位名称
	人数
	岗位职责
	资格条件要求
	任职条件

	
	
	
	
	年龄、学历
	专业
	本岗位任职条件

	1
	纪检专责
	1
	1.严格纪律监督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编制公司纪检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并组织实施。
2.接待和受理公司党委管理权限人员违反党纪的检举、控告、信访，组织调查违反党纪的问题线索及申诉的复查，做好纪律审查工作。
3.组织实施廉政教育、日常廉洁谈话等工作，对公司日常工作进行纪检监督、检查。
4.整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，落实整改情况；
5.配合上级单位的纪检、查案、巡视整改工作。
	具备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年龄不超过40周岁。
	审计、会计、工程、经济、法律或电力等相关专业
	1.中共党员；
2.具有2年以上纪检、审计、经营、财务、电力交易等相关工作经验；
3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品行良好，敬业爱岗，愿意为本企业服务；
4..身体、心理健康状况符合岗位工作要求有较强合作意识、服务意识，具备一定的沟通协调和较强的书面表达能力水平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与粤电售电公司员工没有存在夫妻、直系、三代以内旁系及近姻亲属关系。



